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

110年度國審重訴字第1號

　　被　　　告　呂凱旋　年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張家慶公設辯護人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

110年度國審重訴字第1號審理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下：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聯性

1 被告呂凱旋

於於110年5

月30日偵查

中之供述

1.於民國110年5月30日7時50

分許，在王小君位在嘉義縣

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

外等候之事實。

2.於同日8時許，見被害人王

小君與其同事即證人王健壯

一同上班之際，先將被害人

拖入上址內並勒住被害人脖

子之事實。

3.於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

前即預藏水果刀在身之事

實。

4.與證人王健壯扭打之際，見

被害人往外逃時，旋即跟上

並環抱被害人，並撿拾扭打

之際掉落在地上之水果刀往

被害人脖子刺入之事實。

被告殺人之

過程

2 被告於呂凱

旋於110年5

1.其與被害人係於109年6月間

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上

被告殺人之

動機與過程

1



月30日警詢

時之供述

交談而認識，後於同年8月

開始交往之事實。

2.被害人曾要求分手去認識其

他異性朋友，被告因而感到

氣憤，才準備水果刀預謀殺

害被害人之事實。

3.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

在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

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

外持水果刀殺害被害人之事

實。

4.所攜帶之水果刀係同年月10

日在台南市六甲區之賣場所

購買之事實。

5.在住所3樓房間書桌上筆記

本內所書寫之遺言3頁，係

案發前1日17時寫好放在桌

上之事實。

3 證人王健壯

於於110年5

月30日警詢

時之證述

1.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

騎車至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

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

屋處外準備接被害人一起上

班時，見被告坐在旁邊牛排

館椅子上，伊當時以為僅是

路人，故不以為意之事實。

2.被告見被害人從樓上走下來

準備關上鐵捲門時，即衝過

去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其

親自見聞被

告殺人之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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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供述證據 - 書證

於鐵捲門關上前，將被告及

被害人拉出上址外之事實。

3.被告在上址外有以左手勒住

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伊見被告勒住被害人脖子

後，即以安全帽攻擊被告，

被告旋即以右手拿出水果

刀，伊見狀即上前欲將被告

手中的水果刀搶下。奪刀過

程中，被告即以手中之水果

刀刺入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

人張美麗於

於110年5月

30日警詢時

之證述

1.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因

與被告個性不合要分手之事

實。

2.被告曾出言恐嚇及糾纏被害

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

人有感情糾

紛，而有殺

人之動機。

5 證人即告訴

人張美麗於

於110年5月

30日偵查中

之證述

1.被害人係於109年12月左右

與被告分手之事實。

2.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被

告有恐嚇過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

人有感情糾

紛，而有殺

人之動機。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聯性

1 嘉義長庚紀

念醫院診斷

證明書1張

1.被害人於110年5月30日8時

15分送至醫院急診，於同日

8時50分宣告急救無效之事

實。

2.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頸部

被害人案發

後送醫時所

受傷勢，後

急救無效死

亡。（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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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穿刺傷、疑氣管損傷之

事實。

110 年度相

字第 321 號

卷）

2 嘉義縣警察

局朴子分局

處理相驗案

件初步調查

報告、現場

照片6張。

1.案發地點在嘉義縣朴子市祥

和九路20號前紅磚道，

2.現場留有大片血跡之事實。

現場相關位

置、狀況。

（本署 110

年度相字第

321號卷）

3 本署相驗屍

體證明書、

檢 驗 報 告

書、法醫解

剖鑑定報告

書暨解剖照

片33張、。

1.相驗時檢視死者王小君左頸

部距舌骨5公分處5x4.5公分

銳器刺創深入頸部表皮外翻

1處及右耳下4.5x1公分銳器

刺創深入右後頸部1處之事

實。

2.解剖後確認：

⑴左頸部銳器刺創，呈T字

型，橫向創口4.1公分、縱

向創口2.7公分。創腔向

右、向下、向後，切斷左側

內頸動脈、左側頸總動脈前

壁傷口0.4公分、切斷左葉

甲狀腺、切開氣管左側壁、

刺入右側肋膜腔及右上肺葉

內 側 傷 口 ， 4.1x1x1.2 公

分。刺入深度12公分。伴隨

創腔的尚有頸部軟組織出血

4.8x2.5公分；右側肺門部

被害人王小

君因左頸部

銳器刺創，

致失血性休

克死亡之事

實。（本署

110 年度相

字第 321 號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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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組織出血11x5公分；縱膈

腔軟組織出血；右側肋膜腔

積血及血塊550cc，此處為

致命傷之事實。

⑵右耳後下方銳器刺創，

4x0.6公分，深度4公分，至

肌肉層之事實。

4 被告所書寫

之遺書3頁

被告於案發前已書寫遺言，分

別向其母、弟妹交代後事，另

向死者表明愛意，顯見其已預

謀殺人之犯意，並有同死決心

之事實。

被告殺人之

主觀犯意。

5 嘉義縣警察

局朴子分局

扣案物品目

錄表、搜索

扣押筆錄、

扣押物品收

據、現場及

證物照片、

嘉義縣警察

局現場勘察

報告暨現場

及證物照

片。

1.在被告住所扣得沾有血跡之

布鞋、短袖T-Shirt、短褲

及遺書之事實。

2.在案發現場即嘉義縣朴子市

祥和九路20號前紅磚道扣得

沾有血跡白色藍底外套、沾

有血跡水果刀之事實。

被告殺人時

之穿著及所

使用之兇器

為水果刀。

6 本署檢察官

逮捕通知、

羈 押 聲 請

1.本署檢察官經訊問被告後，

以被告自白犯行而犯罪嫌疑

重大，其所犯為死刑、無期

被告因犯殺

人罪，犯罪

嫌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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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供述證據 - 物證

二、爰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如

上，請鈞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陳則銘

書、臺灣嘉

義地方法院

押票。

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年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且有逃亡之

事實向法院聲請羈押。

2.法院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

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

行，而裁准羈押之事實。

且符合羈押

之要件及必

要性而予羈

押。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聯性

1 水果刀 被告為殺人犯行時所使用之兇

器。

被告所使用

之兇器為水

果刀，與解

剖死者後確

認之傷勢為

銳器刺創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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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
110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被　　　告　呂凱旋　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張家慶公設辯護人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0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下：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被告呂凱旋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供述

		1.於民國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在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等候之事實。
2.於同日8時許，見被害人王小君與其同事即證人王健壯一同上班之際，先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並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3.於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前即預藏水果刀在身之事實。
4.與證人王健壯扭打之際，見被害人往外逃時，旋即跟上並環抱被害人，並撿拾扭打之際掉落在地上之水果刀往被害人脖子刺入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過程



		2

		被告於呂凱旋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供述

		1.其與被害人係於109年6月間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上交談而認識，後於同年8月開始交往之事實。
2.被害人曾要求分手去認識其他異性朋友，被告因而感到氣憤，才準備水果刀預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3.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在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持水果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4.所攜帶之水果刀係同年月10日在台南市六甲區之賣場所購買之事實。
5.在住所3樓房間書桌上筆記本內所書寫之遺言3頁，係案發前1日17時寫好放在桌上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動機與過程



		3

		證人王健壯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騎車至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準備接被害人一起上班時，見被告坐在旁邊牛排館椅子上，伊當時以為僅是路人，故不以為意之事實。
2.被告見被害人從樓上走下來準備關上鐵捲門時，即衝過去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其於鐵捲門關上前，將被告及被害人拉出上址外之事實。
3.被告在上址外有以左手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伊見被告勒住被害人脖子後，即以安全帽攻擊被告，被告旋即以右手拿出水果刀，伊見狀即上前欲將被告手中的水果刀搶下。奪刀過程中，被告即以手中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親自見聞被告殺人之過程



		4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因與被告個性不合要分手之事實。
2.被告曾出言恐嚇及糾纏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5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證述

		1.被害人係於109年12月左右與被告分手之事實。
2.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被告有恐嚇過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二）非供述證據 - 書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1張

		1.被害人於110年5月30日8時15分送至醫院急診，於同日8時50分宣告急救無效之事實。
2.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頸部深度穿刺傷、疑氣管損傷之事實。

		被害人案發後送醫時所受傷勢，後急救無效死亡。（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2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現場照片6張。

		1.案發地點在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
2.現場留有大片血跡之事實。

		現場相關位置、狀況。（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3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醫解剖鑑定報告書暨解剖照片33張、。

		1.相驗時檢視死者王小君左頸部距舌骨5公分處5x4.5公分銳器刺創深入頸部表皮外翻1處及右耳下4.5x1公分銳器刺創深入右後頸部1處之事實。
2.解剖後確認：
⑴左頸部銳器刺創，呈T字型，橫向創口4.1公分、縱向創口2.7公分。創腔向右、向下、向後，切斷左側內頸動脈、左側頸總動脈前壁傷口0.4公分、切斷左葉甲狀腺、切開氣管左側壁、刺入右側肋膜腔及右上肺葉內側傷口，4.1x1x1.2公分。刺入深度12公分。伴隨創腔的尚有頸部軟組織出血4.8x2.5公分；右側肺門部軟組織出血11x5公分；縱膈腔軟組織出血；右側肋膜腔積血及血塊550cc，此處為致命傷之事實。
⑵右耳後下方銳器刺創，4x0.6公分，深度4公分，至肌肉層之事實。

		被害人王小君因左頸部銳器刺創，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之事實。（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4

		被告所書寫之遺書3頁

		被告於案發前已書寫遺言，分別向其母、弟妹交代後事，另向死者表明愛意，顯見其已預謀殺人之犯意，並有同死決心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主觀犯意。



		5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扣案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現場及證物照片、嘉義縣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暨現場及證物照片。

		1.在被告住所扣得沾有血跡之布鞋、短袖T-Shirt、短褲及遺書之事實。
2.在案發現場即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扣得沾有血跡白色藍底外套、沾有血跡水果刀之事實。

		被告殺人時之穿著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



		6

		本署檢察官逮捕通知、羈押聲請書、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押票。

		1.本署檢察官經訊問被告後，以被告自白犯行而犯罪嫌疑重大，其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有逃亡之事實向法院聲請羈押。
2.法院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而裁准羈押之事實。

		被告因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且符合羈押之要件及必要性而予羈押。







（三）非供述證據 - 物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水果刀

		被告為殺人犯行時所使用之兇器。

		被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與解剖死者後確認之傷勢為銳器刺創相符。







二、爰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上，請鈞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陳則銘

[{"時":"8","法院電話":"(02)23713261","系統日期":"111年1月10日","本年":"111","法院地址":"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6號","前案機關":"","分":"48","FileName":"_02000103659004_1008","法院名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名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前案案號":"","法院傳真":"(02)12345678","本月":"1","檢察長姓名":"張　　○　　○","字":"偵","事務官姓名":"","檢察官姓名":"陳則銘","案號":["102年度偵字第3659號"],"號":"3659","法院簡稱":"35","案由":"殺人","股別代碼":"1008","整列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股別":"愛","當事人年籍資料":[{"strblock":"　　被　　　告　呂凱旋　年籍詳卷\r\n"},{"strblock":"　　指定辯護人　張家慶公設辯護人\r\n"}],"年":"102","本日":"10","院長姓名":"張　　○　　○","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TabName":"102年度偵字第3659號","File":"_02000103659004_1008.pdf","院長代字":"曉","書記官姓名":"劉容如"}]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
110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被　　　告　呂凱旋　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張家慶公設辯護人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0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下：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被告呂凱旋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供述

		1.於民國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在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等候之事實。
2.於同日8時許，見被害人王小君與其同事即證人王健壯一同上班之際，先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並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3.於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前即預藏水果刀在身之事實。
4.與證人王健壯扭打之際，見被害人往外逃時，旋即跟上並環抱被害人，並撿拾扭打之際掉落在地上之水果刀往被害人脖子刺入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過程



		2

		被告於呂凱旋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供述

		1.其與被害人係於109年6月間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上交談而認識，後於同年8月開始交往之事實。
2.被害人曾要求分手去認識其他異性朋友，被告因而感到氣憤，才準備水果刀預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3.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在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持水果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4.所攜帶之水果刀係同年月10日在台南市六甲區之賣場所購買之事實。
5.在住所3樓房間書桌上筆記本內所書寫之遺言3頁，係案發前1日17時寫好放在桌上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動機與過程



		3

		證人王健壯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騎車至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準備接被害人一起上班時，見被告坐在旁邊牛排館椅子上，伊當時以為僅是路人，故不以為意之事實。
2.被告見被害人從樓上走下來準備關上鐵捲門時，即衝過去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其於鐵捲門關上前，將被告及被害人拉出上址外之事實。
3.被告在上址外有以左手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伊見被告勒住被害人脖子後，即以安全帽攻擊被告，被告旋即以右手拿出水果刀，伊見狀即上前欲將被告手中的水果刀搶下。奪刀過程中，被告即以手中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親自見聞被告殺人之過程



		4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因與被告個性不合要分手之事實。
2.被告曾出言恐嚇及糾纏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5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證述

		1.被害人係於109年12月左右與被告分手之事實。
2.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被告有恐嚇過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二）非供述證據 - 書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1張

		1.被害人於110年5月30日8時15分送至醫院急診，於同日8時50分宣告急救無效之事實。
2.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頸部深度穿刺傷、疑氣管損傷之事實。

		被害人案發後送醫時所受傷勢，後急救無效死亡。（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2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現場照片6張。

		1.案發地點在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
2.現場留有大片血跡之事實。

		現場相關位置、狀況。（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3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醫解剖鑑定報告書暨解剖照片33張、。

		1.相驗時檢視死者王小君左頸部距舌骨5公分處5x4.5公分銳器刺創深入頸部表皮外翻1處及右耳下4.5x1公分銳器刺創深入右後頸部1處之事實。
2.解剖後確認：
⑴左頸部銳器刺創，呈T字型，橫向創口4.1公分、縱向創口2.7公分。創腔向右、向下、向後，切斷左側內頸動脈、左側頸總動脈前壁傷口0.4公分、切斷左葉甲狀腺、切開氣管左側壁、刺入右側肋膜腔及右上肺葉內側傷口，4.1x1x1.2公分。刺入深度12公分。伴隨創腔的尚有頸部軟組織出血4.8x2.5公分；右側肺門部軟組織出血11x5公分；縱膈腔軟組織出血；右側肋膜腔積血及血塊550cc，此處為致命傷之事實。
⑵右耳後下方銳器刺創，4x0.6公分，深度4公分，至肌肉層之事實。

		被害人王小君因左頸部銳器刺創，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之事實。（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4

		被告所書寫之遺書3頁

		被告於案發前已書寫遺言，分別向其母、弟妹交代後事，另向死者表明愛意，顯見其已預謀殺人之犯意，並有同死決心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主觀犯意。



		5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扣案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現場及證物照片、嘉義縣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暨現場及證物照片。

		1.在被告住所扣得沾有血跡之布鞋、短袖T-Shirt、短褲及遺書之事實。
2.在案發現場即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扣得沾有血跡白色藍底外套、沾有血跡水果刀之事實。

		被告殺人時之穿著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



		6

		本署檢察官逮捕通知、羈押聲請書、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押票。

		1.本署檢察官經訊問被告後，以被告自白犯行而犯罪嫌疑重大，其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有逃亡之事實向法院聲請羈押。
2.法院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而裁准羈押之事實。

		被告因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且符合羈押之要件及必要性而予羈押。







（三）非供述證據 - 物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水果刀

		被告為殺人犯行時所使用之兇器。

		被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與解剖死者後確認之傷勢為銳器刺創相符。







二、爰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上，請鈞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陳則銘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
110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被　　　告　呂凱旋　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張家慶公設辯護人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110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下：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被告呂凱旋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供述 1.於民國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在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等候之事實。 2.於同日8時許，見被害人王小君與其同事即證人王健壯一同上班之際，先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並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3.於110年5月30日7時50分許前即預藏水果刀在身之事實。 4.與證人王健壯扭打之際，見被害人往外逃時，旋即跟上並環抱被害人，並撿拾扭打之際掉落在地上之水果刀往被害人脖子刺入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過程 2 被告於呂凱旋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供述 1.其與被害人係於109年6月間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上交談而認識，後於同年8月開始交往之事實。 2.被害人曾要求分手去認識其他異性朋友，被告因而感到氣憤，才準備水果刀預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3.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在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持水果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4.所攜帶之水果刀係同年月10日在台南市六甲區之賣場所購買之事實。 5.在住所3樓房間書桌上筆記本內所書寫之遺言3頁，係案發前1日17時寫好放在桌上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動機與過程 3 證人王健壯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其於110年5月30日8時許，騎車至被害人王小君位在嘉義縣朴子市祥和九路20號租屋處外準備接被害人一起上班時，見被告坐在旁邊牛排館椅子上，伊當時以為僅是路人，故不以為意之事實。 2.被告見被害人從樓上走下來準備關上鐵捲門時，即衝過去將被害人拖入上址內，其於鐵捲門關上前，將被告及被害人拉出上址外之事實。 3.被告在上址外有以左手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伊見被告勒住被害人脖子後，即以安全帽攻擊被告，被告旋即以右手拿出水果刀，伊見狀即上前欲將被告手中的水果刀搶下。奪刀過程中，被告即以手中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親自見聞被告殺人之過程 4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因與被告個性不合要分手之事實。 2.被告曾出言恐嚇及糾纏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5 證人即告訴人張美麗於於110年5月30日偵查中之證述 1.被害人係於109年12月左右與被告分手之事實。 2.曾聽聞被害人王小君口述被告有恐嚇過被害人之事實。 被告與被害人有感情糾紛，而有殺人之動機。 
（二）非供述證據 - 書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1張 1.被害人於110年5月30日8時15分送至醫院急診，於同日8時50分宣告急救無效之事實。 2.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頸部深度穿刺傷、疑氣管損傷之事實。 被害人案發後送醫時所受傷勢，後急救無效死亡。（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2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現場照片6張。 1.案發地點在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 2.現場留有大片血跡之事實。 現場相關位置、狀況。（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3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醫解剖鑑定報告書暨解剖照片33張、。 1.相驗時檢視死者王小君左頸部距舌骨5公分處5x4.5公分銳器刺創深入頸部表皮外翻1處及右耳下4.5x1公分銳器刺創深入右後頸部1處之事實。 2.解剖後確認： ⑴左頸部銳器刺創，呈T字型，橫向創口4.1公分、縱向創口2.7公分。創腔向右、向下、向後，切斷左側內頸動脈、左側頸總動脈前壁傷口0.4公分、切斷左葉甲狀腺、切開氣管左側壁、刺入右側肋膜腔及右上肺葉內側傷口，4.1x1x1.2公分。刺入深度12公分。伴隨創腔的尚有頸部軟組織出血4.8x2.5公分；右側肺門部軟組織出血11x5公分；縱膈腔軟組織出血；右側肋膜腔積血及血塊550cc，此處為致命傷之事實。 ⑵右耳後下方銳器刺創，4x0.6公分，深度4公分，至肌肉層之事實。 被害人王小君因左頸部銳器刺創，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之事實。（本署110年度相字第321號卷） 4 被告所書寫之遺書3頁 被告於案發前已書寫遺言，分別向其母、弟妹交代後事，另向死者表明愛意，顯見其已預謀殺人之犯意，並有同死決心之事實。 被告殺人之主觀犯意。 5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扣案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現場及證物照片、嘉義縣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暨現場及證物照片。 1.在被告住所扣得沾有血跡之布鞋、短袖T-Shirt、短褲及遺書之事實。 2.在案發現場即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扣得沾有血跡白色藍底外套、沾有血跡水果刀之事實。 被告殺人時之穿著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 6 本署檢察官逮捕通知、羈押聲請書、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押票。 1.本署檢察官經訊問被告後，以被告自白犯行而犯罪嫌疑重大，其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有逃亡之事實向法院聲請羈押。 2.法院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而裁准羈押之事實。 被告因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且符合羈押之要件及必要性而予羈押。 
（三）非供述證據 - 物證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 1 水果刀 被告為殺人犯行時所使用之兇器。 被告所使用之兇器為水果刀，與解剖死者後確認之傷勢為銳器刺創相符。 
二、爰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如
    上，請鈞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陳則銘


